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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华晨集团”）对外披

露的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开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国开证券不承

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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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证券作为华晨集团发行的“17华汽 01”、“18华汽 01/18华汽债 01”、“18华

汽 02/18华汽债 02”、“18华汽 03/18华汽债 03”、“19华汽 01/19华汽债 01”、“19华

汽 02/19 华汽债 02”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债权代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

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债权代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现将华晨集团重大事项公告如下：

一、华晨集团重整进展情况

华晨集团于 2022年 6月 22日出具《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进展情

况的公告》，披露了华晨集团重整的进展情况。公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2020年 11月 20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根

据债权人的申请裁定受理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集团”或“本

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20年 12月 4日指定华晨集团清算组担任华晨集团管理人。

2021年 3月 3日，沈阳中院裁定对华晨集团等 12家企业适用实质合并重整方式进行审

理，并指定华晨集团管理人担任华晨集团等 12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管理人（以下简称

“管理人”）。

2022年 6月 2日，华晨集团等 12家企业向沈阳中院提交《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等 12 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

案）》”）。2022年 6月 8日，沈阳中院发布公告，定于 2022年 6月 30日上午 9时

30 分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召开华晨汽车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等 12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第三次债权人会议（以下简称“第三次债权

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本公司目前正在管理人的监督下有

序开展第三次债权人会议的准备工作。”

二、华晨集团涉及重大事项

华晨集团于 2022年 6月 22日出具《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涉及重大事

项的公告》，披露了华晨集团控股公司华晨中国公告事宜。公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控股公司华晨中国公告事宜的相关情况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港交所上市子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证券

代码 1114.HK）于 2022年 6月 21日公告了《有关可能出售沈阳华晨动力机械有限公

司之 49％股本权益之可能须予披露及关连交易》的公告，公告内容如下： 



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RILLIANCE CHINA AUTOMOTIVE HOLDINGS LIMITED
（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14）

有關可能出售
瀋陽華晨動力機械有限公司之49%股本權益之

可能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可能出售事項

茲提述該等公佈，內容有關華晨重整。根據重整計劃，建議為促成華晨重整，
（其中包括）本公司將無償向華晨轉讓股本權益。由於重整計劃仍有待華晨債
權人於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召開之債權人會議上批准，且有待瀋陽中
級人民法院批准，故可能出售事項僅於華晨債權人及瀋陽中級人民法院批准
重整計劃後，方會作實。

於可能出售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將不再於瀋陽華晨動力持有任何股本權益，
而瀋陽華晨動力將不再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

上市規則之規定

由於有關可能出售事項之一個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超出 5%但全部低於 25%，
故可能出售事項一經落實，將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並須根據上市
規則第十四章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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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華晨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遼寧鑫瑞於 1, 535, 074, 988股股份（相
當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30. 43%）中擁有權益。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十四A章，華晨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而可能出售事項一經落實，將根據上市規
則第十四A章構成本公司一項關連交易。由於有關可能出售事項之所有適用百
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均低於 25%，且可能出售事項之代價低於 10, 000, 000
港元，故可能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關連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並
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76( 2)條項下之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沈鐵冬先生為華晨董事。有鑑於共同董事身份，沈鐵冬先生已放棄表決批准
可能出售事項之董事會決議案。除上述者外，概無董事於可能出售事項中擁
有重大權益。

可能出售事項

茲提述該等公佈，內容有關華晨重整。於本公佈內，除非另有界定，否則所用詞
彙具有該等公佈所界定之相同涵義。

誠如該等公佈所披露，本公司獲告知，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日，華晨及其若干
相關企業已向瀋陽中級人民法院提呈重整計劃，並要求召開債權人會議表決重
整計劃。本公司獲進一步告知，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瀋陽中級人民法院已
指示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召開華晨債權人會議。

根據重整計劃，建議為促成華晨重整，（其中包括）本公司將無償向華晨轉讓股
本權益。由於重整計劃仍有待華晨債權人於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召開之
華晨債權人會議上批准，且有待瀋陽中級人民法院批准，故可能出售事項僅於
華晨債權人及瀋陽中級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計劃後，方會作實。

本公司將繼續密切監察華晨重整之進展，以及於適當時候另行發表公佈，以知
會本公司股東及公眾人士有關華晨重整之任何重大進展。

有關瀋陽華晨動力之資料

瀋陽華晨動力為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於本公佈日期，其股本權益由本
公司及華晨分別擁有 49%及 51%，因此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瀋陽華晨動力主要
在中國從事動力總成製造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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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載列瀋陽華晨動力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乃根據中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除稅及特殊項目前之虧損 ( 3, 888, 332, 149) ( 176, 739, 713)
除稅及特殊項目後之虧損 ( 3, 887, 532, 106) ( 175, 954, 409)

按照瀋陽華晨動力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瀋陽華晨動力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負債淨額約為人民幣 ( 3, 857, 777, 663)元。

有關本公司之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汽車和汽車零部件製造及銷售，以及向客戶及經銷商提供汽車
金融服務。此外，本集團亦於其主要合資企業華晨寶馬汽車有限公司擁有 25%
股本權益，而華晨寶馬汽車有限公司在中國從事寶馬汽車製造及銷售。

有關華晨之資料

華晨為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六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國有有限責任公司，並由
遼寧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及遼寧省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遼寧
省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管理中心）分別實益擁有 80%及 20%。華晨之主要
業務包括但不限於投資控股以及製造、改裝及銷售汽車。

可能出售事項之財務影響及進行可能出售事項之理由

誠如該等公佈所披露，華晨及其若干相關企業已向瀋陽中級人民法院提呈重整
計劃，載有（其中包括）要求華晨若干相關企業之少數股東向華晨轉讓彼等於
該等相關企業之權益的建議，以促成華晨重整。倘若重整計劃獲華晨債權人及
瀋陽中級人民法院批准，本公司作為瀋陽華晨動力之少數股東，將被要求向華
晨轉讓股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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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華晨動力之業務重心為於中國製造及銷售動力總成，於過去三個財政年度
一直錄得虧損淨額。鑑於瀋陽華晨動力自二零二零年起已終止經營及並無為本
集團產生任何收益，故本集團已就股本權益將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計提減
值。因此，倘若可能出售事項一經落實，不會對本集團造成任何不利財務影響，
亦不會對本集團之業務造成任何不利影響。於可能出售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將
不再於瀋陽華晨動力持有任何股本權益，而瀋陽華晨動力亦不再為本集團之聯
營公司。可能出售事項將不會產生銷售所得款項，因此並無任何銷售所得款項
擬定用途。

董事會認為，出售股本權益將推進華晨重整之成功，亦為本集團帶來裨益，原
因在於本集團將可以華晨債權人身份分佔華晨重整之分派。由於華晨為一名控
股股東，成功推行華晨重整將向市場提供本公司股權及前景之確定性，符合本
公司及股東整體最佳利益。

經考慮上述因素，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可能出售事項之條款符合
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規定

由於有關可能出售事項之一個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超出 5%但全部低於 25%，故
可能出售事項一經落實，將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並須根據上市規則
第十四章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

於本公佈日期，華晨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遼寧鑫瑞於 1, 535, 074, 988股股份（相當
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30. 43%）中擁有權益。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
章，華晨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而可能出售事項一經落實，將根據上市規則第
十四A章構成本公司一項關連交易。由於有關可能出售事項之所有適用百分比
率（定義見上市規則）均低於 25%，且可能出售事項之代價低於 10, 000, 000港元，
故可能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關連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並獲豁免
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76( 2)條項下之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沈鐵冬先生為華晨董事。有鑑於共同董事身份，沈鐵冬先生已放棄表決批准可
能出售事項之董事會決議案。除上述者外，概無董事於可能出售事項中擁有重
大權益。



7

繼續暫停買賣

股份由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於聯交所買賣，以待履行復
牌指引，並將繼續暫停，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買賣股份之風險警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可能出售事項須待華晨債權人及瀋陽中級人民法
院批准。因此，可能出售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落實。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
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非另有界定，否則所用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該等公佈」 指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日及二零二二
年六月九日之公佈，內容有關華晨重整；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巿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Brilliance China Automotive Holdings Limited（華晨中國
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於一九九二年六月九日在百
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證券於聯交所
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巿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本權益」 指 本公司於瀋陽華晨動力持有之 49%股本權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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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晨」 指 華晨汽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於本公佈日期透過遼寧鑫瑞在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
擁有約 30. 43%權益；

「華晨重整」 指 如該等公佈所披露重整華晨；

「遼寧鑫瑞」 指 遼寧鑫瑞汽車產業發展有限公司，華晨之全資附屬
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東，於本公佈日期在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中擁有約 30. 43%權益；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可能出售事項」 指 可能根據重整計劃由本公司向華晨出售股本權益；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中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重整計劃」 指 華晨及其若干相關企業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日向瀋
陽中級人民法院提呈之重整計劃草擬稿；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 01美元之股份；

「瀋陽華晨動力」 指 瀋陽華晨動力機械有限公司，在中國成立之有限責
任公司，其股本權益由本公司及華晨分別擁有49%
及 51%；

「瀋陽中級人民法院」 指 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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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 指 具有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賦予該詞之涵義；

「美元」 指 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美元；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Brilliance China Automotive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吳小安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位本公司執行董事：吳小安先生（主席）、沈
鐵冬先生（行政總裁）、張巍先生及孫寶偉先生；以及三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宋健先生、姜波先生及董揚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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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证券将继续跟进华晨集团的各类重大事项，密切关注华晨集团在重整期间相

关事宜以及破产重整等重大事项的进展，与华晨集团及管理人积极沟通破产重整后的

债权保障措施，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国开证券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职业行为准则》、《债权代理/受托管理协议》等规

定履行受托管理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国开证券将持续督导发行人按照规

则进行披露，提醒投资者及时关注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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